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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报告

	题目
	

	学生姓名
	

	专业
	

	学号
	

	指导教师
	

	报告日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院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报告要求

一、本科生在完成学位论文开题之后三个月内，必须进行学位论文中期考核，考核由各学院自行组织，具体要求参照毕业设计文件执行。

二、中期考核结论分为两种：1.通过，按专家意见修改后继续学位论文撰写工作；2.不通过，重新考核，正式答辩前达不到通过标准的，答辩延期进行。

三、中期报告由学生填写，填写完成后，需在限定时间内，在教务系统中上传最终版（如有更新，可重新上传覆盖）。
四、中期考核时需携带此表，本表一式三份，本人、指导教师、学院各一份，用A3纸张正反套印；承担毕业设计单位审核盖章后的表格最终胶装入存档论文中。

五、表格填写要求：正文字体宋体，字号小四，行间距固定值20磅，可续页，请勿更改表格样式。
	1、毕业设计工作是否更换题目及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安排进行


	2． 目前已完成的研究工作及结果（内容要详实充分）


	3．后期拟完成的研究工作及进度安排（要有可行性）


	4．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5．如期完成全部论文工作的可能性


	6、指导教师意见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7、中期报告检查组意见
（中期考核结论分为两种：1.通过，按专家意见修改后继续学位论文撰写工作；2.不通过，重新考核，正式答辩前达不到通过标准的，答辩延期进行。评语重点指出中期报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

组长签名：
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8、承担毕业设计单位审核（盖章）

（校内毕设学生由学院审核，校外毕设学生由承担毕设企业或单位审核）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